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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百仕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百仕达）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百仕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百仕达）侵犯服务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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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香港百仕达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99号维德广场25楼。  

法定代表人：欧亚平。  

委托代理人：尹成刚,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国华,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百仕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世纪酒店607-608。  

法定代表人:李斌。  

委托代理人:周学军,湖南湘剑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上诉人香港百仕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百仕达）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百仕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市百仕达）侵犯服务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深中法知产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向

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香港百仕达以“百仕达”文字商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经

国家商标局审核予以核准注册,注册号为1377431,有效期限为2000年3月21日至2010年3月20日止,香港百仕达注册商标核

定服务项目为第35类,即服务在广告,广告代理,工商管理辅助,商业专业咨询,市场研究,商业调查,市场分析,进出口代

理,办公机器和设备出租,会计等。2001年10月22日,深圳百仕达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成立。企业登记名称

为深圳市百仕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核准经营范围为: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深

圳百仕达的经营范围与香港百仕达1377431号注册商标第35类的服务项目类似。2001年12月24日,深圳百仕达在《深圳特

区报》D5版上刊登招聘广告,广告内容为:招聘高级文秘2人,公关经理2人,业务经理2人,业务员6人等。该广告中,深圳百

仕达并无不适当地使用企业名称行为。香港百仕达得知深圳百仕达使用的企业名称后,认为深圳百仕达使用字号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于2001年12月29日向深圳百仕达发出律师函,要求深圳百仕达变更其企业名称,并向香港百仕达公开赔礼道

歉等。深圳百仕达于2002年1月22日给香港百仕达复函,指出深圳百仕达公司的行为没有侵犯香港百仕达的商标权;深圳

百仕达公司与香港百仕达公司仅仅是商号相同,但不是同一行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若香港百仕达有异议,可以通过工商

行政管理局裁决。于是,香港百仕达诉讼至法院。庭审质证中,深圳百仕达对香港百仕达享有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没有异

议,但对香港百仕达的上述注册商标为知名商标有异议。当事人在庭审中争议的焦点是:深圳百仕达将“百仕达”作为字

号使用是否构成对香港百仕达本案注册商标的侵权。香港百仕达认为深圳百仕达明知其享有“百仕达”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仍然作为字号使用,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意图,构成对香港百仕达注册商标侵权。深圳百仕达坚持其始终无不适当地

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使用字号与本案所争议的注册商标是不同的两种范畴,属于正常使用其登记的企业字号行为不构成

 



侵权。以上事实有香港百仕达的注册商标证、深圳百仕达的公司注册登记资料及招聘广告、双方的律师函件、当事人陈

述和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香港百仕达是1377431号注册商标权所有人，对其注册的商标享有专有使用权。深圳百仕达是经工

商行管理局核准注册的企业,其使用企业名称不违反法律规定。深圳百仕达的经营范围与香港百仕达1377431号注册商标

核定服务项目类似，但深圳百仕达并无不适当地使用企业名称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深圳百仕达使用字号有明显的不正

当竞争意图,因此应当认定深圳百仕达属于以正常方式使用其企业字号的行为,不构成对香港百仕达本案服务商标的侵害

行为。为此,深圳百仕达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香港百仕达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

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改后商标法)第三条第

一款,参照国家商标局(1999)12号《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判决:驳回香港百仕达香港百仕

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10元,由香港百仕达负担。  

香港百仕达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责令被上诉人停止侵权并赔偿上诉人经济

损失人民币50万元。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上诉人是1377431号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人,对注册的商标享有专有使用权,但

对“百仕达”是否为知名商标没有作出认定。知名商标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有相当影响力,能为多数公众所知晓的商标,

它不同于驰名商标,不需要相关机构予以认定,只要求在一定的地域有相当的影响足矣。“百仕达”服务商标至少在深圳

乃至整个广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知名商标,在市场上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商誉。二、原审判决虽然认为被上诉人的经

营范围与上诉人的1377431号注册商标核定的服务项目类似,但却以被上诉人是工商局核准注册的企业为由,认定被上诉

人使用其企业名称的行为不属于侵犯上诉人服务商标的行为。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理由违背了事实,违背了保护

公平竞争原则和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的原则。企业名称权的取得,应当遵循《民法通则》和《反不当竞争法》的诚实信

用原则,不得利用他人商标或企业名称的信誉进行不正当竞争。但是被上诉人的投资人在明知“百仕达”为深圳市知名

品牌的情况下,却仍然以“百仕达”为其企业字号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并于2001年12月22日核准成立，就

具有明显欺骗或误导他人的故意,试图导致他人误认为被上诉人合法拥有“百仕达”的商号使用权和商标使用权。三、

不能以被上诉人的企业是经工商机关核准注册成立作为认定其不构成侵权和豁免其商标侵权责任的法定事由。某种程度

上,工商登记机关核准被上诉人注册成立,那是商标法律、法规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法律、法规不一致造成的。一方面,

商标专用权受商标法调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一方面,企业名称权的取得则受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法律、法规调整,受地

域管辖。四、是否构成商标侵权,不以侵权人的行为结果或其危害的程度作为前提。原审裁判的一个误区是被上诉人的

行为,尚未形成实际的损害结果或损害后果尚不明显和严重。而原审过程中,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使用其名

称的行为事实上业已导致了他人的误解或误认。五、原审法院以该《意见》第七条第二款为由认为被上诉人不构侵害服

务商标权的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企业名称权的取得本身就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构成了

不正当竞争,侵犯了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另查明，上诉人于2002年4月1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停止侵犯上诉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上诉人经济

损失人民币50万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百仕达”文字商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 上诉人对该注册商标享有专有使用权，在有效

期限2000年3月21日至2010年3月20日内，应依法受到保护。被上诉人于2001年10月22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

册成立，其企业名称权亦受法律保护。企业名称权与商标专用权发生权利冲突时，判断企业名称权是否构成对商标专用

权的侵犯，除了要考虑这两种权利产生时间的先后之外，还应当依据双方当事人经营或服务的范围、企业名称是否突出

使用以及是否使消费者误认、产生混淆进行判断。本案上诉人注册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5类,即广告,广告代理,工商

管理辅助,商业专业咨询,市场研究,商业调查,市场分析,进出口代理,办公机器和设备出租,会计等。被上诉人核准经营

范围为: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比较二者服务项目和经营范围，构成类似。被上诉人

虽然于2001年12月24日在《深圳特区报》D5版上以“深圳市百仕达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名称刊登了招聘广告，但被上

诉人在该招聘广告使用“百仕达”文字的字体、大小及其颜色，与其本企业名称中的其他文字相比较，不存在突出使用

“百仕达”文字的情况；与该版面上其他招聘企业名称的文字字体、大小及其颜色相比较，也不存在突出使用“百仕

达”文字的情况，因此，被上诉人并无不适当地使用企业名称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上诉人除提供被上诉人招聘广

告外，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公众对其两者的市场主体以及他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产生误认和混淆，也没有证据证明被

上诉人使用企业名称具有明显不正当竞争意图。因此，上诉人指控被上诉人侵犯其服务商标专用权，理由不充分，其上

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此文书已被浏览 599 次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上诉人香港百仕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广海 

代理审判员 欧修平 

代理审判员 邱永清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孙明飞 

书 记 员 何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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